
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

关于更新银河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

（LOF）风险等级的公告

根据《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》《基金募集机

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（试行）》等相关规定及中国

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对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本公司”）旗下公募基金适当性风险等级的最新调整，本

公司决定自 2025 年 11 月 10 日起将银河通利债券型证券投

资基金（LOF）（A 类简称：银河通利，A 类代码：161505；

C 类简称: 通利债 C,C 类代码：161506）的风险等级调整为

中风险（R3），本公司旗下其他公募基金风险等级均不发生

变动。

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.cgf.cn 查询、了解本公

司旗下公募基金的风险等级及本公司旗下基金产品或服务

风险 等级评 价说 明，或 拨打本 公司 客户服 务电话

400-820-0860 咨询详情。

风险提示：

1、投资者购买基金后，所购买的基金产品风险等级可

能因市场或运作情况而发生调整，并可能超出投资者自身风



险承受能力，从而可能产生不利后果和损失，投资者应及时

关注产品风险等级调整的通知并谨慎决策，以确保自身的投

资决定与可承受的投资风险程度等实际情况一致。

2、销售机构（包括基金管理人直销机构和代销机构）

根据投资者适当性法律法规对基金进行风险评价，不同的销

售机构采用的评价方法不同，因此不同销售机构对基金的风

险等级评价结果可能存在不同。

3、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、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

和运用基金财产，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，也不保证最低收

益。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之前，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、基金

招募说明书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产品法律文件，充分认识

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，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、投

资期限、投资经验、资产状况等因素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

受能力，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，理性

判断并谨慎做出投资决策。

特此公告。

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

2025 年 11 月 8 日


